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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363         证券简称：华熙生物       公告编号：2020-027 

 

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东营佛思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交易概述 

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5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收购东营佛思特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公司与东营佛思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佛思特公司”）管理人及东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辰集团”）于 2020

年 6 月 5 日签署了《东辰集团生物医药板块重整投资协议》（以下简称“重整投资

协议”），约定以人民币 2.9 亿元（大写：贰亿玖仟万元整）收购佛思特公司 100%

的股权（对应佛思特公司的资产范围为标的资产，包括佛思特公司存货、半成品、

原料、设备、在建工程、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和商标专利、资质证照等资产，

其中不包括（1）山东东辰节能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占用物业，对应土地使用权（产

权证书编号为：鲁（2018）东营市不动产权第 0003642 号、鲁（2018）东营市不动

产权第 0003644 号）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附属物；（2）由关联公司山东东辰

节能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实际占有使用的、尚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 29,415.15 平方

米土地，宗地位置位于北一路以北、东七路以东；（3）公司支付第一笔投资款之

日起第 10 日或交接日（以孰早者为准）之前的货币资金和应收账款）。 

包括佛思特公司在内的东辰集团等十一家公司合并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

“重整计划草案”）已于 2020 年 6 月 9 日经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东营中院”）裁定通过，重整投资协议正式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华熙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东营佛思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 

2020-018）。 

二、 交易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交易进程均在稳步推进中，公司已按照重整投资协议的付款进

度支付相关交易价款，佛思特公司的股权已登记在本公司名下，具体情况如下： 

（一） 佛思特公司的主要财务指标和资产估值情况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致同会计师”）对佛思特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根据致同会计师出具的致同审字（2020）第 110ZC11494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佛思特公司经审计的一年又一期经营业绩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 1-4 月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1,408.05 6,695.16 

净利润 -1,296.06 -3,753.5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268.58 -3,872.27 

注 1：上述经审数据系致同会计师分别针对佛思特公司 2019 年度和 2020 年 1-4 月的实际

运营情况做出，旨在如实反映本次收购之前佛思特公司的实际经营业绩。有关公司本次收购标

的资产的账面价值及评估价值信息详见下文相关表述。 

注 2：佛思特公司 2019 年度经审净利润-3,753.57 万元较《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

购东营佛思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8）中已披露的 2019

年未经审计净利润-699 万元存在较大差异的主要原因系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结合佛思特公司实

际经济业务、合同协议以及资产台账等情况，致同会计师补充计提固定资产折旧摊销以及对前

期部分费用跨期进行调整所致。 

同时，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行业评估业务资格的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2020 年 4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本次收购的标的资产进

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北方亚事评报字[2020]第 01-583 号资产评估报告。具体评估情

况及评估结果如下： 

评估范围：佛思特公司股权转让涉及的存货、其他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在建

工程、土地使用权及其他无形资产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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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结论：在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4 月 30 日原地持续使用前提下，采用资产基

础法评估后的标的资产价值为 49,468.11 万元，增值额 3,362.07 万元，增值率为

7.29%。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流动资产合计 2,787.34 2,787.34 

非流动资产合计 43,318.71 46,680.78 

其中：固定资产 29,246.53 31,628.94 

在建工程 9,399.77 9,872.83 

无形资产 4,672.40 5,179.00 

资产合计 46,106.04 49,468.11 

净资产 46,106.04 49,468.11 

 

（二） 股权变更登记情况 

2020 年 9 月 18 日，公司与佛思特公司管理人完成佛思特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

工作，公司目前已持有佛思特公司 100%股权。 

（三） 付款进度情况 

根据重整投资协议约定，公司已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向管理人支付第一笔投资

款 2,000 万元。公司第二笔投资款支付先决条件为： 

a. 交接日已实现； 

b. 佛思特公司 100%股权冻结均已解除且佛思特公司 100%股权上不存在任何

权利负担或任何冻结等司法强制措施； 

c. 佛思特公司 100%股权变更至本公司名下的工商登记手续已完成，且佛思特

公司的所有董事、监事、经理、财务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均已工商变更登记为本公

司委派的人员； 

d. 佛思特公司全部资产上的抵押和质押均已解除且佛思特公司全部资产均不

存在任何权利负担或任何冻结等司法强制措施；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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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管理人在重整投资协议项下陈述保证均真实、准确、有效，且未发生重大

不利变化。 

截至 2020 年 9 月 29 日，第二笔投资款支付的先决条件均已实现。按照重整投

资协议的约定，公司将于协议各方书面确认上述事项后的 15 日内向管理人支付第

二笔投资款。 

剩余第三笔投资款在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前提下，将于东营中院裁定批准重

整计划草案后第 335 天北京时间 24 时前支付完毕。 

三、 风险提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债务人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

计划的，人民法院经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应当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并

宣告债务人破产，重整程序会转为破产清算程序。由于本次重整是东辰集团等十一

家公司合并重整，并分板块招募投资人，虽然重整投资协议中已约定重整计划不能

执行时的处理程序，但若存在重整计划无法执行的情况，则本次交易是否能得到顺

利执行仍然存在不确定性，进而影响本公司对佛思特公司的收购进展以及后续合

并。 

公司目前正在积极推进对佛思特公司日常业务的全面梳理，完善内部管理、协

调机制，旨在顺利度过整合阶段。但考虑到双方在企业文化、管理制度等方面存在

不同程度的差异，收购完成后公司对佛思特公司的日常经营、业务整合、协同发展

能否顺利实施以及整合效果能否达到预期均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以上风险。 

 

特此公告。 

 

 

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30 日 

 


